
討論文件  

2 0 0 4 年 1 1 月 2 2 日  

 
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 

香港律師會的專業彌償計劃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2 0 0 4 年 6 月 2 8 日 上 次 會 議 後 政 府 對 專 業 彌 償 保 險 檢

討 的 立 場 ， 提 供 最 新 資 料 。  

2 .  香 港 律 師 會 與 政 府 於 2 0 0 4 年 7 月 2 1 日 舉 行 會 議，商 討 香 港 律 師 會

提 議 的 兩 個 方 案 以 及 未 來 的 路 向 。 其 後 ， 政 府 就 該 兩 個 方 案 諮 詢 保 險 業

監 理 專 員 的 意 見。 2 0 0 4 年 8 月 3 日，政 府 就 香 港 律 師 會 提 議 的 兩 個 方 案

闡 明 其 立 場 。  

法律規定  

3 .  專 業 彌 償 計 劃 的 條 款，由 香 港 律 師 會 事 先 取 得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的

批 准 後 制 定 ， 載 於 《 法 律 執 業 者 條 例 》 (第 1 5 9 章 )下 的 附 屬 法 例 。 對 這

些 條 款 的 任 何 修 訂 ， 同 樣 由 香 港 律 師 會 事 先 取 得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批 准

後 作 出 。  

政府的立場  

4 .  律 政 司 知 悉 律 師 在 現 行 安 排 下 的 財 政 負 擔，並 認 同 這 個 負 擔 須 予 減

輕 。 因 此 ， 政 府 不 反 對 彌 償 計 劃 有 所 改 變 ， 但 條 件 是 一 旦 承 保 人 無 力 償

債 ， 消 費 者 必 須 獲 得 足 夠 保 障 。 我 們 亦 不 認 為 日 後 的 任 何 計 劃 有 必 要 令

律 師 成 為 最 後 承 保 人 。 然 而 ， 我 們 認 為 當 有 承 保 人 無 力 償 債 時 ， 消 費 者

不 應 承 受 無 法 討 回 損 失 的 高 度 風 險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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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 援 計 劃  

5 .  任 何 新 計 劃 均 應 就 上 述 無 力 償 債 情 況 提 供 某 種 保 障 以 作 為 支 援，這

是 理 想 的 做 法 。 然 而 ， 香 港 律 師 會 確 定 ， 成 立 特 定 的 保 單 持 有 人 保 障 基

金 以 及 作 出 “保 上 保 ”安 排 ， 兩 者 不 是 不 能 實 現 ， 便 是 因 費 用 過 於 高 昂 而

難 以 成 事 。 香 港 現 時 沒 有 一 般 性 質 的 保 單 持 有 人 保 障 基 金 ， 雖 然 在 數 年

後 這 樣 的 基 金 可 能 會 成 立 。  

6 .  在 上 述 情 況 下，政 府 就 香 港 律 師 會 所 考 慮 的 兩 個 方 案 能 否 在 承 保 人

無 力 償 債 時 為 消 費 者 提 供 足 夠 保 障 一 事 ， 把 政 府 以 下 的 意 見 告 知 香 港 律

師 會 。  

合 資 格 承 保 人 計 劃  

7 .  在 這 個 計 劃 下 ， 如 律 師 的 承 保 人 無 力 償 債 ， 會 令 消 費 者 承 擔 蒙 受 全

部 損 失 的 風 險 。 這 是 因 為 每 位 律 師 將 由 單 一 個 承 保 人 承 保 。 我 們 不 認 為

這 個 計 劃 能 夠 為 消 費 者 提 供 足 夠 保 障 。 據 目 前 所 得 的 意 見 ， 我 們 不 支 持

引 入 這 個 計 劃 。  

總 保 單 計 劃  

8 .  假 設 在 總 保 單 下 有 4 個 承 保 人 ， 而 每 宗 申 索 的 金 額 定 為 1 , 0 0 0 萬

元 ， 如 果 有 1 個 承 保 人 無 力 償 債 ， 則 消 費 者 只 會 承 擔 蒙 受 2 5 %損 失 的 風

險 。 因 此 ， 與 合 資 格 承 保 人 計 劃 相 比 ， 這 項 計 劃 提 供 較 佳 的 保 障 。  

9 .  如 果 這 個 計 劃 能 夠 有 其 他 保 障 措 施 ， 我 們 會 考 慮 予 以 支 持 。 就 這 方

面 而 言 ， 我 們 建 議 任 何 總 保 單 均 應 －  

(1)  (透 過 設 定 一 個 保 有 額 )保 證 每 宗 申 索 的 最 低 賠 償 金 額 為 2 0 0 萬

元 ；  

(2)  由 最 少 4 個 指 定 承 保 人 承 保 ；  

(3)  規 定 該 些 承 保 人 以 再 保 險 方 式 投 保 。  

1 0 .  我 們 亦 建 議 考 慮 規 定 所 有 參 與 計 劃 的 承 保 人 在 香 港 取 得 認 可 (取 得

牌 照 )， 因 而 會 受 到 保 險 業 監 理 專 員 的 監 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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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律 師 會 的 特 別 會 員 大 會  

1 1 .  我 們 知 道 在 2 0 0 4 年 1 1 月 1 6 日 舉 行 的 特 別 會 員 大 會 上 ， 出 席 的 香

港 律 師 會 會 員 經 表 決 後 ， 大 多 數 贊 成 採 納 合 資 格 承 保 人 計 劃 。 如 上 文 第

7 段 所 述 ， 我 們 不 認 為 這 個 計 劃 能 夠 為 消 費 者 提 供 足 夠 保 障 。  

1 2 .  如 果 香 港 律 師 會 決 定 採 納 合 資 格 承 保 人 計 劃，政 府 則 希 望 該 會 在 該

計 劃 內 加 入 一 些 機 制 ， 以 便 一 旦 出 現 承 保 人 無 力 償 債 的 情 況 時 ， 消 費 者

能 夠 獲 得 保 障 。 政 府 目 前 未 悉 這 個 計 劃 的 詳 情 、 保 險 市 場 的 反 應 ， 消 費

者 在 承 保 人 無 力 償 債 時 可 獲 得 的 保 障 等 資 料 ， 因 此 ， 在 現 階 段 政 府 不 能

說 會 支 持 設 立 合 資 格 承 保 人 計 劃 。  

 

 

律 政 司  

法 律 政 策 科  

2 0 0 4 年 1 1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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